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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家長的我們，新生命的來臨無疑是為家庭增添喜悅。然而，就現行香港的經

濟環境下，養育小朋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長既需要為應付工作需要，同時

亦幼兒的培育與發展而努力。家長如何平衡家庭及工作更是一大的挑戰。政府一

直強調照顧子女是家庭的責任，提供教育才是政府的責任。因此，當政府鼓勵生

育及婦女就業的同時，局方如何為家長們提供一個優質及可負擔的幼兒照顧服務

是我們在考慮生育時的一個重點。隨著家庭結構轉變，不僅基層家庭需要幼兒照

顧服務的支援，雙職家長亦需要依賴服務的配合，才能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需要。 

 

早前，政府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總結報告已完

成，作為家長的我們十分關注 0-3 歲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現就報告內容提

出以下回應及意見： 

 

一) 降低幼兒工作員人手比例 

 

「顧問報告」曾參考海外地區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並建議「改善幼兒工作員與

幼兒的比例」，作為家長的我們十分認同。然而，當局只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幼

兒的比例由 1:8(0-2 歲)及 1:14(2-3 歲)分別降低至 1:6 及 1:11，降低後的比例仍然

顯著低於「顧問研究」所涉獵的國家，例如 0-2 歲服務，韓國為 1:3、澳洲及芬

蘭均是 1:4。然而，要知道照顧一名 3 歲以下的嬰幼兒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很難想像如此的比例如何能關顧孩子的發展需要並同時提供優質的照顧。再者，

當局認為服務應結合照顧與教育，這點我們也非常認同，可是從報告可見，香港

長遠的幼兒照顧服務的人手比例仍遠低於國際水平。 

 

建議：政府在改善人手比例時應考慮按嬰幼兒年齡越少需要專業照顧的原則下調 

     整比例，建議比例為 1:3.5*(0-2 歲)、1:8(2-3 歲)，以回應家長對專業幼兒照 

     顧服務的要求。 

 

*備註 0-1 歲比例為 1:3、1-2 歲為 1:4 

 

 

 

立法會CB(2)651/18-19(07)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651/18-19(07)



二) 降低服務收費 

「顧問報告」建議要減輕家長使用服務財政的負擔，並循增加對幼兒中心資助及

放寬「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學費減免計劃」)入手，當局亦同意

有關建議。目前幼兒中心月費中位數為 5,537 元（最高收費亦達 6500 元），高昂

的收費已超出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上述月費中位數更高達三人及四人家庭月入

中位數的 17%及 13.5%），嚴重妨礙家長使用幼兒中心服務。 

 

建議：當局直接提高對中心的資助以減低家長的月費負擔。 

 

三) 放寬/改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現時「學費減免計劃」的入息審查門檻極高，不少低收入家庭亦被排拒門外。一

般普羅大眾（家庭收入在入息中位數至佔七成半入息中位數的家庭）現時實難於

負擔專業幼兒教顧服務。以 2018/19 學年合資格申領資助的 3 人家庭，月入須低

於中位數的 77%(約 25,254 元)，3/4 減免(約 15,998 元)及全免(約 13,060 元)的門檻

更已低於貧窮線才合資格，資助的範圍及力度明顯十分不足，令有需要的家庭難

以使用幼兒中心服務。 

 

建議：改善現時學費減免資助制度，以家庭收入扣除租金後計算資助金額，讓有 

      要家庭能夠負擔起使用專業幼兒教顧服務的收費。 

 

四) 提昇獨立幼兒中心擔任支援家長／照顧者的功能 

作為家長的我們，十分認同幼兒照顧服務應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理念，面對

複雜的社會環境，社區的服務配套對家庭的支援非常重要，特別是新手父母及有

需要家庭，我們對嬰幼兒照顧、嬰幼兒身心發展及成長大多不掌握，極需協助他

們學習及建立合適的教養模式。 

 

現時我們使用的獨立幼兒中心除直接獲得長全日的託兒服務，其專業的幼兒工作

員團隊亦主動為我們（家長及照顧者）提供專業育兒諮詢照顧及教育幼兒的家長

支援服務。中心亦就照顧不同年齡幼兒的家長提供講座、工作坊及個別諮詢等，

讓我們有更大的信心及適當技巧照顧我們的嬰幼兒。對雙職家庭或兼職工作的家

長，提供很大育兒支援。 

 

建議：善用現有的獨立幼兒中心（嬰兒園）的專業經驗及知識，在其中加設0-3 

      家長支援中心 (Parents’Support Centre)。這不但解決社區內很多家長對育 

      嬰問題求教無門的問題，更能協助家長及早識別有發展或行為情緒/管教 

      問題的幼童，以達到及早預防，及早介入及大力推行家長教育的良好效果。 

 

 



五）雙職家長需要獨立幼兒中心的服務 

「顧問報告」中提及將 6歲以下幼兒的家庭，歸納三組幼兒服務需求組別：並以

「幼兒有沒有人照顧」為原則（不管那人是父母、祖父母、親屬或家庭傭工）分

為高度優先、中度優先及低度優先組別。至於照顧質素是否促進幼兒發展，則完

全沒有考慮，完全不符合報告書建議以幼兒發展為依歸的政策方向。作為使用獨

立幼兒中心的雙職家長們，十分擔心局方以此定義去界定誰人需要或可以使用獨

立幼兒中心的服務，令很多相職家長失去支援。 

 

事實上現時很多雙職家長會聘用外傭，但家長為什麼要聘請外傭？當中有很多家

長卻因幼兒照顧服務不足，被迫依賴外傭作照顧。以排隊使用獨立幼兒中心服務

的家長為例，由於現時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嚴重不足，一般雙職家長在孕期間開始

申請服務至使用服務需要輪候 8至 15月不等，由於輪侯服務的家長不能在產假

前確定能否安排服務，故此只得聘請外傭以解決在未有服務前的照顧需要，可是

一旦請了外傭，便不再成為優先服務對象，最終得不到服務。更重要的一點是，

外傭只能提供基本看管，並不能促進兒童發展。從日常生活所見，由於外傭主要

照顧的幼兒，不少語言發展出現明顯遲緩。總括而言，雙職家長需要專業可靠的

託兒服務，方可安心出外工作，繼續服務社會及家庭。 

 

建議：繼續將雙職家長納入使用獨立幼兒中心的優先對象之一，主動協助雙職家 

     長獲得優質及專業託兒服務的選擇，讓她們安心地工作及服務社會。 

 

 




